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公路、

象山港大桥及连接线、三门湾大桥及连接线公路及隧道
“增亮提质”工程已由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甬交
控【2020】106 号列入宁波绕城东段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宁
波穿山疏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宁波市象山港大桥开发有
限公司、宁波三门湾大桥开发有限公司养护计划，项目业
主为宁波绕城东段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宁波穿山疏港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宁波市象山港大桥开发有限公司、宁波三
门湾大桥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
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德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养
护资金为各业主自筹，并已落实到位。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工程地点：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公路、象

山港大桥及连接线、三门湾大桥及连接线。
施工招标范围：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公

路、象山港大桥及连接线、三门湾大桥及连接线公路及隧
道“增亮提质”工程施工，主要包括公路及隧道的机电系统
改造、隧道洞内防火涂料和装饰改造等内容，具体详见宁
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公路、象山港大桥及连接
线、三门湾大桥及连接线公路及隧道“增亮提质”工程施工
图及清单。

计划工期：150 日历天。
质量要求：合格。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备①公路交通工程

（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②公路养护工程一类
从业资质；或由具备上述①和②资质组成的联合体，并在
人员、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养护施工能力。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牵头人）应进入交通运
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glxy.
moc.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
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
下列要求：联合体所有成员（含联合体牵头人）数量不得超
过 2 家，联合体牵头人应具备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
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并负责派遣项目经理。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1 个标段投标。
3.4 投标截止时间前具备公路养护工程一类从业资质

的单位须按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要求
完成录入并公示。

3.5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
人、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
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
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

3.6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各方）不得具有被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且限制在宁波行政区域内投标的
违法行为记录，并在处罚有效期内的情形。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到 2021

年 4 月 30 日 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北京时间，下同），登
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bidding.ningbo.
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
投标将作否决投标处理。

4.2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
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4.3 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并由联合体牵头单位
购买招标文件，同时在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
单位名称。

4.4 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须自行
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5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
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
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http://bidding.ningbo.gov.cn）查阅办事指
南中《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办理指南》。

4.6《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 资 料 下 载 ”栏（咨 询 电 话 ：0574-
87187966，陈工）。

4.7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
联系。

4.8 未按要求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作否
决投标处理。

4.9 温馨提示：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管部门限制投标的
企业，请慎重购买。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

同）为 2021 年 5 月 8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
楼，具体会议室详见当天电子指示屏）。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
标人不予受理。

5.3 招标人不统一组织工程现场踏勘及投标预备会。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bidding.ningbo.gov.cn）、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gzw.ningbo.gov.cn）、宁波交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网站（www.nbjttz.com）、宁波交投公路营
运管理有限公司（www.nbcos.cn）网站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北路 91 号 B 座
联系人：何先生
电话：0574-89386636
招标代理人：德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 100 号华商大厦 6 楼
联系人：黄斌、翁雪珺、王皓
电话：0574-87686683、13505741384、0574-87686684、

15757827127
传真：0574-87686776

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公路、象山港大桥及连接线、
三门湾大桥及连接线公路及隧道“增亮提质”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公

路、象山港大桥及连接线、三门湾大桥及连接线、杭州
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高速公路视频云联网改造工程已
由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甬交控 【2020】 106 号
列入宁波绕城东段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宁波穿山疏港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宁波市象山港大桥开发有限公司、宁
波三门湾大桥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大通开发有限公司养
护计划，项目业主为宁波绕城东段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宁波穿山疏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宁波市象山港大桥开
发有限公司、宁波三门湾大桥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大通
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
司，招标代理人为德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养护资
金为各业主自筹，并已落实到位。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工程地点：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公

路、象山港大桥及连接线、三门湾大桥及连接线、杭州
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

施工招标范围：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
公路、象山港大桥及连接线、三门湾大桥及连接线、杭
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高速公路视频云联网改造工程
施工，具体内容详见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
公路、象山港大桥及连接线、三门湾大桥及连接线、杭
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高速公路视频云联网改造工程
施工图及清单。

计划工期：150 日历天。
质量要求：合格。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公路交通工程 （公

路机电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并在人员、资金等方
面具有相应的养护施工能力。

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http://glxy.moc.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
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
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1 个标段投标。
3.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
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 （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
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

3.5 投标人不得具有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且限
制在宁波行政区域内投标的违法行为记录，并在处罚有
效期内的情形。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 有 意 参 加 投 标 者 ， 请 于 2021 年 4 月 9 日 到

2021 年 5 月 7 日 16:00 （以下载时间为准，北京时间，下

同），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bid-
ding.ningbo.gov.cn）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未下载招标文
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作否决投标处理。

4.2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
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4.3 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须
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
标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bidding.ningbo.gov.cn） 查
阅办事指南中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办理
指南》。

4.5 《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 详见宁波市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 “ 资 料 下 载 ” 栏 （咨 询 电 话 ：
0574-87187966，陈工）。

4.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
构联系。

4.7 未按要求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作
否决投标处理。

4.8 温馨提示：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管部门限制投标
的企业，请慎重购买。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 （即投标截止时间，

下同） 为 2021 年 5 月 11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 （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
服务中心四楼，具体会议室详见当天电子指示屏）。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
招标人不予受理。

5.3 招标人不统一组织工程现场踏勘及投标预备会。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 （bidding.ningbo.gov.cn）、宁波市人民政府
国 有 资 产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网 站 （gzw.ningbo.gov.cn）、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网站 （www.nbjttz.com）、
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www.nbcos.cn） 网站
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北路 91 号 B 座
联系人：何先生
电话：0574-89386636
招标代理人：德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 100 号华商大厦 6 楼
联系人：黄斌、翁雪珺、王皓
电话：0574-87686683、13505741384

0574-87686684、15757827127
传真：0574-87686776

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公路、象山港大桥及连接线、三门湾大桥及
连接线、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高速公路视频云联网改造工程施工资格预审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段塘东路（丽园南路-环城西路）道路工程已

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20】233 号文件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海曙区市政投资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招标人为宁波市海曙区市政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招
标代理人为宁波市科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
自由市城建资金统筹安排，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全过程工程咨询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西起丽园南路，东至环城西路。
2.2 建设规模：道路长约 840 米，标准横断面宽 36 米。按照

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设计车速 40 公里/小时。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程、管线工程和绿化、照明、环卫、交通
等附属工程。

2.3 项目总投资：33000 万元。
2.4 全过程工程咨询招标控制价：1777064 元。
2.5 招标范围：负责实施本项目建设全过程的工程咨询。

服务范围包括招标人要求的项目管理、工程监理及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造价咨询。具体内容如下：

（1）项目管理服务范围包括协助招标人办理未完成的建
设手续及其他相关工作、综合协调管理、设计管理服务、合同
及台账管理、现场质量、进度、投资控制管理服务、竣工验收、
质量缺陷责任期阶段相关服务工作等；

（2）工程监理服务范围为本项目的施工全过程监理及质
量缺陷责任期阶段的工程保修监理（不含招标人另行委托的
通信、电力等其他专业工程监理）。监理工作内容包括施工阶
段工程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组织协调，
安全、文明施工监理、环境保护监理等；

（3）造价咨询服务范围包括施工阶段全过程工程造价控
制（不含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结算审核等。

2.6 标段划分：1 个。
2.7 质量控制目标：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

2.8 安全控制目标：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安全要求。
2.9 进度控制目标：

（1）监理工期要求：同项目施工工期。
（2）结算审核期要求：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

结算资料之日起 60 天。
2.10 投资控制目标：工程决算中工程费用投资控制在批

准的初步设计概算工程费用投资内。
2.11 服务期限：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

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通过、缺陷责任期满，且全部资料归档，
财务决算审计完成。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 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 同时具备下述①②资质条件或由①②资质单位组

成的联合体【联合体投标的，本招标文件中所涉及的投标人<
除特别说明外>，均指联合体各方】。①造价咨询乙级及以上资质；②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3.2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
3.2.1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具备工程建设类

注册执业资格（包括注册城市规划师、一级建筑师、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一级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一级注册造价工
程师等）和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高级及以上职称；

3.2.2 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
格，注册专业市政公用工程；

3.2.3 拟派总监理工程师无在建项目，具体按照甬建发
〔2016〕200 号文件执行。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在宁波市建筑市
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有未解锁项目的视同有在建项目，因
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在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提供经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项目竣工证明材料；

3.2.4 拟派项目负责人和总监理工程师允许相互兼任。
3.3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

列要求：联合体成员（含联合体牵头人）个数不得超过 2 个；联合
体牵头人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监
理综合资质）并承担招标人要求的项目管理工作；项目负责人由
联合体牵头人派遣。

3.4 其他：（1）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
（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须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的登记。

（2）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仅指承担监理任务的单位）和拟
派总监理工程师须按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要求完
成录入。

（3）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
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不得具有被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处罚且限制在宁波行政区域内投标的违法行为记录，并
在处罚有效期内的情形。

（4）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
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
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拟派总
监理工程师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之日“信用中国”网
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
否决其投标。若开标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
无法恢复的，可在中标公示期间对中标候选人进行事后查询，如
中标候选人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 年 4 月 9 日登录宁波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
标文件，未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4.3 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并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购买招标文
件，同时在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4.4如有补充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提供纸质版

补充文件。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5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的交易

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
体信息登记”。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主体信息登记办理指南》。

4.6《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4.7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8 未在网上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详见

时间安排表。
5.2 本项目电子投标文件由宁波网络（不见面）投标工具

V7.6.1 版本生成。
5.3 本项目为远程不见面开标，所有投标文件均采用电子格

式，由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详见时间安排表）前上传至宁波
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
login.jsp)。

5.4 逾期上传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招标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宁波

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海曙区市政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布政巷 16 号科创大厦 18 楼
联系人：高艳园、丁静
电话：0574-87117806、0574-87450825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市科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盛海璐 66 弄 29 号 3 楼
联系人：何欣、张时雄 电话：0574-83885614 传真：0574-

87300371

段塘东路（丽园南路-环城西路）道路全过程工程咨询招标公告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原地改扩建项目，

招标人为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招标代理为浙江省成套
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财政资金安排 42750 万元，其余
由医院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的净化系统采购及安装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鄞州区兴宁路57号。
建设规模：约10.5万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约63851.66万元。
招标控制价：2578万元，超过招标控制价的作否决处理。
招标内容：净化系统设备采购及相关服务，具体详见供货要求。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交货地点：项目现场。
工期要求：与土建工期相衔接，满足项目总体进度要求。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浙江省、宁波市验收规范（从高）一次

性验收合格标准，并配合总包单位完成创杯创优工作。
安全要求：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且具
备投标主要产品（风冷热泵机组）制造及供货能力的制造商或代
理商，代理商须持有制造商授权书。

3.2 投标人必须具有有效的特种设备（压力管道安装或工业
管道安装 GC2 级及以上）许可证。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采用资格后审。
3.4 其他：

（1）投标人须派一名本招标项目负责人（资格审查文件中提
供项目负责人委任书），项目负责人资格：/。

（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无不良行为记录
（不良行为指：被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
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以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
查询结果为准）。

（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
人。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将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
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预中标候选人公示
日前“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招标人重新组织招标。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招标文件下载时间内
（北京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未购买
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2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售后不退。
4.3 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

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加

投标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bidding.ningbo.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咨询电话：0574-87187162。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4.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详见

时间安排表。
5.2 本项目电子投标文件由宁波网络（不见面）投标工具

V7.6.1 版本生成。
5.3 本项目为远程不见面开标，所有投标文件均采用电子格

式，由各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
交易系统”(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

5.4 逾期上传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bidding.

ningbo.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地址：位于鄞州区兴宁路 57 号
联系人：毛科
电话：0574-87018813
招标代理人：浙江省成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翠柏路 89 号宁波工程学院西校区 C 栋

8 楼
联系人：钱旦、胡佳东、王吉
电话：0574-87585921、13105576984
传真：0574-87127713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原地改扩建项目净化系统采购及安装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E330201000000624100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东部新城基础设施建设二期项目

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20]121号批准建设，项目
业主及招标人为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建信工程造价
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项目出资比例100%。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东部新城核心区消防用地，东侧为公交综合停车场，南侧

为铁路，西侧为后殷路，北侧为兴宁东路和规划派出所办公用地。
建设规模：用地面积 3808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10074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355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总投资约8409万元，其中工程建安费约4778万元。
设计概算：工程建安费限额设计4778万元。
服务期限：总周期：60日历天，其中：方案设计（含优化）：10日历天；

勘察：10日历天（与方案设计优化、初步设计同步）；初步（含扩大初步、设
计概算等）设计：20日历天；施工图设计：30日历天。

招标范围：方案（含方案优化）设计；勘察；初步（含扩大初步、设计概
算等）设计；施工图设计。

标段划分：1个。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同时具
备①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专业乙
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②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

（勘察）】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勘察类综合甲级资质；或由具备上述①
②资质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授权委托书由联合体牵头人签署），并在人
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勘察、设计能力。

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
体牵头人应具备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设计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3.3 拟派主设计师须具备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拟派总勘察负
责人须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资格。

3.4其他：
（1）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

联合体各方），须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登记。
（2）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拟派主设计师、拟派

总勘察负责人须按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系统要求完成录入。
（3）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主

设计师、拟派总勘察负责人不得具有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且限制在
宁波行政区域内投标的违法行为记录，并在处罚有效期内的情形。

（4）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主

设计师、拟派总勘察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
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主设计师、拟派总勘察负责人
的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中标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为
准），如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招标文件下载时间内（北京时间，下

同，详见时间安排表）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自行下载招标文
件，未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4.3 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主体信息登记”，并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购买招标文件，同时在系统内登记
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4.4 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本网站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
充文件。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5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的交易单位在网上
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详情请登录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阅《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办
理指南》。

4.6《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陈工。

4.7温馨提示：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管部门限制投标的企业，请慎重购买。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 2021 年 5 月 24 日 9:30 前（即投标截止时

间，下同）。
5.2本项目电子投标文件由宁波网络（不见面）投标工具V7.6.1版本生成。
5.3 本项目为远程不见面开标，所有投标文件均采用电子格式，由各投

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统。
5.4逾期上传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招标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环城西路北段222号
联系人：富科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建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高新区皇冠花园100号033幢（皇冠大厦)17-1
联系人：黄博超
电话：0574-87515221
传真：0574-87522281

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东部新城基础设施建设二期项目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E330201000000625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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